
叁、附  錄 

民營企業資金狀況調查實施計畫 

一、調查目的：為蒐集民營非金融企業之資金來源與資金用途有關之

金融性資產負債資料，據以編製資金流量統計，提供金融決策參

考。 

二、調查對象：為民國 94 年底從事礦業及土石採取業、製造業、水

電燃氣業、營造業、批發及零售業、住宿及餐飲業、運輸倉儲及

通信業、不動產及租賃業、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、文化運動及

休閒服務業，以及其他服務業等之民營企業，並以企業為調查單

位（分支機構併入總管理單位中調查）。 

三、調查範圍：包括台北市、高雄市及台灣省各縣市鄉鎮。 

四、調查方法：以直接訪問調查為主，透過台灣證券交易所「公開資

訊觀測站」及財政部「財稅資料中心」取得企業申報的資產負債

資料為輔。 

五、調查週期：每年 1 次。 

六、調查項目及其定義，詳見附表。 

七、抽樣方法及樣本家數： 

（一）母體來源 

以行政院主計處 90 年工商及服務業普查檔經調整後作為主

要母體來源。另以經濟部商業司 91 至 94 年新設立公司作為新增

公司之母體。其中 90 年工商及服務業普查檔之調整項目如下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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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刪除已倒閉歇業（包含解散、撤銷及廢止）之公司資料 

本調查所採用的抽樣母體是以行政院主計處 90 年工商及

服務業普查資料檔為基礎，因為調查年與 90 年已有數年差

異，故為使此普查資料檔能與現況更符合，本調查先向經濟部

索取 91 年至 94 年倒閉歇業公司資料，並請行政院主計處協助

處理以下各項： 

(1)刪除 91 至 94 年倒閉歇業公司； 

(2)刪除不屬於公司型態之組織，亦即名稱為財團法人、公民

有市場、醫療診所及合作社等非公司組織； 

(3)部分公司在普查資料檔中所填寫資產總額與公開資訊觀測

站公佈之資產總額不一致，為解決上市櫃公司普查資料與

公開資訊觀測站資料差異之問題，協請主計處將公開資訊

觀測站上之上市櫃公司 90 年資產總額亦帶入普查檔進行

修正。 

經過上述處理後，90 年工商及服務業普查修正資料檔中之台

閩地區工商業企業單位共 813,143 家，資產總額為 68.7 兆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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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行業別調整（如表 1 所示） 

 

表 1、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及民營企業狀況調查之行業別比較表 

行業別 工商及服務業普查 民營企業資金狀況調查 

一、配合工商及服務業普查不調查   

A 農林漁牧業 不調查 不調查 

75 研究發展服務業 不調查 不調查 

L 教育服務業 不調查 不調查 

82 社會福利服務業 不調查 不調查 

88 圖書館及檔案保存業 不調查 不調查 

89 博物館歷史蹟遺趾及類似

機構 
不調查 不調查 

94 宗教、職業及類似組織 不調查 不調查 

P 公共行政業 不調查 不調查 

二、非屬民營企業調查範疇*，不調查   

9 菸草製造業 調查 僅台灣菸酒公司，央行另辦公營事業調查

35 熱源供應業 調查，但家數為 0 家數為 0，不調查 

36 用水供應業 調查 以公營事業為主，央行另辦公營事業調查

I 金融保險業 調查 
屬金融機構(非民營企業)，僅證券及期貨

業、其他金融及輔助業以附屬調查方式辦理

69 律師及會計服務業 調查 多屬非營利機構(非民營企業)，不調查 

81 醫療保健服務業 調查 屬政府或非營利機構(非民營企業)，不調查

*本項調查對象為從事非金融業務的民營企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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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組織別及總分支機構別調整（如表 2 所示） 

表 2、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及民營企業狀況調查之組織別
及單位級別比較 

工商及服務業普查 民營企業資金狀況

調查 
組織別 民營 1 公司組織 調查 
    2 獨資或合夥 調查 
    3 其他組織 X 
  公營 4 公司組織 X 
    5 其他組織 X 
單位級別 1 獨立經營單位 調查 
  2 分支單位 X 
  3 總管理單位 X 

  8 
包括總管理單位及分

支單位 
調查 

4.資產總額調整 

由於資產總額 500 萬元以下的企業家數眾多，其資產總額

占全體之比重低（90 年工商及服務業普查檔中資產總額 500

萬元以下企業計有 520,018 家，資產總額合計為 9,552 億元，

占全體資產額 686,936 億元的 1.40﹪），又多無法提供財務報

表，基於資料蒐集不易，且影響不大，本調查將其排除在外。 

5.資產別的選擇 

主計處在分析工商及服務業普查時，資產部分採實際運用

資產，而實際運用資產等於資產總計加上租用及借用固定資

產，及扣除出租及出借固定資產。而本調查所謂的資產總額則

指普查檔之資產總計。 

（二）分業標準：採最新之行業標準分類，分至 2 位碼中業。 

（三）抽樣方法： 

1.各中業抽全查截略點之界定係依葛勒瑟(Glaser)方法決定，資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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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額在截略點以上之廠商全數調查，至於截略點以下之廠商採

「紐曼分層抽樣法」決定各中業抽查家數。 

2.抽查層樣本抽取方式係採不等機率抽樣法(P.P.S.抽樣法)抽樣，使

資產總額較高之廠家抽出率較高。 

（四）樣本家數： 

1.90 年工商及服務業普查母體檔之企業預計調查 5,448 家樣本。 

2.上市上櫃公司樣本共計調查 1,148 家，調查對象包含 94 年 12 月

31 日前上市上櫃且於 94 年 12 月 31 日尚未下市或解散之公司，

但在本調查中不列入調查之行業如金控公司、銀行及保險業以及

股票代號為 9101-9105(TDR 台灣存託憑證)亦不列入統計。 

3.新增公司(含不調查行業別及資產總額在 500 萬以下之公司)家數

91 年為 31,605 家，92 年為 35,057 家，93 年為 39,157 家，94 年

為 43,359 家。 

八、調查方式與回收狀況 

(一) 抽全查  

1.抽全查樣本由 90 年工商及服務業普查母體檔共抽出 82,448 家，

根據主計處提供統一編號進行整理，扣除統一編號為”00000000”

之樣本後，共 81,640 個樣本，其中全查層家數有 542 家。因此共

81,640 家樣本交由受委託調查之 9 家銀行的授信戶資料庫碰檔，

再根據碰檔情形，選取與 9 家銀行有授信往來的企業分配給各銀

行調查。原計畫分配給 9 家銀行調查的企業樣本數共 5,448 家，

但實際可分配給銀行調查的家數為 5,100 家，其餘有 348 家未分

配；由 9 家銀行調查的樣本中，共回收 4,767 家，未回收樣本為

333 家。。 

2.對於未有資產負債資料的樣本，包括未分配給銀行調查之樣本 34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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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，及 9 家銀行未回收之樣本 333 家，共計 681 家樣本全數交由財

稅資料中心提供資料。茲將資料回收情形按資料來源別及行業別

表列如下： 

 

表 3  全查層與抽查層樣本配置與回收問卷之次數分配表 

抽樣樣本數 分配樣本數 回收樣本數 回收率(%)資料來源別 

抽查 全查 總計 抽查 全查 總計 抽查 全查 總計  

9 家銀行 4,906 542 5,448 4,842 258 5,100 4,522 245 4,767 93.47%

財稅中心 - - - 384 297 681 349 262 611 89.72%

總計 - - - - - - 4,871 507 5,378 98.72%

表 4  各大業樣本配置與回收問卷之次數分配表 

大業別 分配樣本數 有效回收數 回收率(%) 

B 大業(礦業及土石採取業) 48 48 100.00 

C 大業(製造業) 1,947 1,935 99.38 

D 大業(水電燃氣業) 37 37 100.00 

E 大業(營造業) 322 317 98.45 

F 大業(批發及零售業) 1,506 1,484 98.54 

G 大業(住宿及餐飲業) 159 149 93.71 

H 大業(運輸倉儲通信業) 278 269 96.76 

Ｉ大業(金融保險業) 246 245 99.59 

J 大業(不動產及租賃業) 345 343 99.42 

K 大業(專業、科學及技術服務業) 231 229 99.13 

N 大業(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業) 187 185 98.93 

O 大業(其他服務業) 142 137 96.48 

合計 5,448 5,378 98.7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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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上市上櫃樣本  

上市上櫃樣本共為 1,148 家，其中在 90 年工商及服務業普查母

體檔之 94 年 12 月底前上市上櫃樣本為 1,139 家，此外尚有 9 家為

新增公司中之 94 年 12 月底前上市上櫃公司樣本，其中有 1,140 家

交由銀行回收，未回收之 8 家全由公開資訊觀測站彙整。 

(三)新增公司  

在取得財稅中心與受委託調查之銀行所提供資料後，依行業別代

碼並刪除資產總額在 500 萬以下之公司後，整理出本調查之調查對

象。故經財稅中心提供資料後，新增公司統計家數 93 年為 30,893 家，

94 年為 44,124 家(含 91~93 年新設立公司)。 

九、推估方法： 

(一) 資料處理：回收之調查表經過審查與檢誤，若有問項未填、漏

答或有明顯錯誤者，則退回各銀行進行複查，以確認資料的準

確性。資料經審查和複查後，再依下列方式進行推估： 

1、抽查企業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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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T 為抽查層某特徵值估計值； 

ijy1 為抽查層第 i 層第 j 家樣本回卷觀察值； 

iY1
ˆ
為抽查層第 i 層之母體平均資產總額估計值； 

iy1 為抽查層第 i 層之回卷樣本平均數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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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p1 為抽查層第 i 層回卷樣本被抽出的機率； 

ijX1 為抽查層第 i 層第 j 家樣本在母體底冊中之資產

總額； 

iX1 為抽查層第 i 層母體在母體底冊中之資產總額

= ；  ∑
=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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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w1 為抽查層未回卷調整權數=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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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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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n1 為抽查層第 i 層樣本家數； 
*
1in 為抽查層第 i 層回卷樣本家數； 

iN1 為抽查層第 i 層母體數； 

2、全查企業： 

全查層之母體母體表徵值總數推估式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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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T 為全查層母體表徵值總數推估式； 

ijy2 為全查層第 i 層第 j 個回卷企業某特徵值； 

iw2 為全查層未回卷調整權數=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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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 

ijX2 為全查層第 i 層第 j 家樣本在母體底冊中

之資產總額； 

iN2 為全查層第 i 層母體數； 

in2 為全查層第 i 層回卷樣本數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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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上市上櫃母體推估 

上市上櫃為全查，對於銀行調查未回收之樣本，多數可由

公開資訊之財務報表回收，故回收均以 100%為目標，故不進

行資料推估，僅進行資料統計。 

3T =∑ ，其中， 
=

3

1
3

n

k
ky

3T 為上市上櫃公司某特徵值估計值； 

ky3 為上市上櫃公司第 k 個企業某特徵值觀察值； 

3n 為上市上櫃公司樣本家數； 

 

4、新增公司： 

4T =∑ ，其中， 
=

4n

1k
k4y

4T 為新增公司某特徵值估計值； 

k4y 為新增公司第 k 個企業某特徵值觀察值； 

4n 為新增公司樣本家數； 

(二) 母體參數的推估：全部企業母體表徵總數之推估式則為： 

T= + + +  1T 2T 3T 4T

十、企業資產分層：根據 94 年的資料對企業資產作 DH（Dalenius and 

Hodges 1959）分層並取整數切點，將企業分為大、中、小企業：

資產合計未滿 2,500 萬元者為小企業，2,500 萬～2 億 5 千萬元者

為中企業，2 億 5 千萬以上者為大企業。 

十一、工作人員：除本處主辦人員外，並洽請台灣銀行、台灣土地銀

行、合作金庫銀行、第一商業銀行、華南商業銀行、彰化商業

銀行、台北富邦銀行、國泰世華銀行及台新銀行等 9 家銀行選

派調查員，並請各銀行指定高級徵信人員參加視導聯絡工作。 

十二、工作進度：5 月底以前完成準備工作，6 至 8 月進行調查，10

月底以前完成資料審核及整編工作，11 月底前完成推估，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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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底完成調查結果報告。 

十三、所需經費及來源：依年度預算程序編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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